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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2016-045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相关事项进行公开问询的公告 
 

 

 

 

鉴于本公司董事会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超投资”）提交的《关于提请公司董事会对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相关信息予以核实的函》（见附件 1），华超投资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了“林

志”、“陈木兰”、“林举周”、“郑裕朋”、“陈浩南”、“谭帝土”、“赵标就”、“温敏”、

“邱洞明”、“杨开金”、“凌建兴”、“刘彬彬”等 12 人的相关资料，该等资料记

录显示林志在2003年至2007年期间为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集团”）

员工，“陈木兰”、“林举周”、“郑裕朋”、“陈浩南”、“谭帝土”、“赵标就”、“温

敏”、“邱洞明”、“杨开金”、“凌建兴”、“刘彬彬”等 11 人在其买卖康达尔股票

期间均为京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员工。 

具体信息如下： 

序

号 
姓名 

基础工资

（单位元） 

任职情况 

起止时间 任职单位 

1.  陈浩南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11年 3 月-2013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8 月-2011年 2月 深圳市京基海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  林志 **** 2003年-2007年 12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3.  温敏 **** 

2012年 6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 4 月-2012年 5月 深圳市百纳会所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 7 月-2012年 3月 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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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林志、京基集团、王东河在历次信息

披露过程中，均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披露 12 名自然人股东的身份信息

和其他应当披露的信息。 

媒体曾多次报道林志曾是京基集团实际控制人陈华的司机，陈木兰、林举周、

郑裕朋、陈浩南、陈立松、谭帝土、赵标就、温敏、邱洞明、杨开金、凌建兴、

刘彬彬均系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员工；林志等 13 名自然人与京

基集团、王东河、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在增持康达尔股票时即存

2007年 2 月-2008年 6月 深圳市京基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4.  刘彬彬 **** 
2008年 7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4年 6 月-2008年 6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  林举周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10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 10月-2009年 9月 深圳市京基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6.  邱洞明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 10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 9 月-2008年 9月 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7.  赵标就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10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 9 月-2009年 9月 深圳市京基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8.  陈木兰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9.  凌建兴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 10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 8 月-2008年 9月 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0.  谭帝土 **** 2008年 3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1.  杨开金 **** 2006年 11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2.  郑裕朋 **** 2015年 1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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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致行动关系，但未依法披露。 

就上述媒体报道，本公司曾于 2015年 12月依据上市公司治理要求，分别向

京基集团以及林志等 13名自然人发出问询函，请各方就林志等 13名自然人在买

卖康达尔股票期间是否属于京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员工这一媒体质疑进行回复，

但京基集团以及林志等 13名自然人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2015 年 12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京基集团、林志下发《关于对京基

集团有限公司、林志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5】第 550 号），要求京基集

团和林志就媒体质疑的陈木兰等 12 名自然人是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的员工这一问题进行澄清。2016 年 1 月 5 日，京基集团、林志披露了《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针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中所提及的，

媒体报道“除林志以外，其余 12 人均为京基集团旗下中低层员工”的信息，仅

回复称“其中 2人是京基集团员工”。  

基于之前的媒体报道，结合公司和交易所询问之后京基集团对相关问询不做

回应以及京基集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所披露的信息与公司董事会收到的证据

资料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依据公司董事会决议，为厘清事实，本公司特提请京

基集团就下列问题予以明确回复并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1、林志在 2003年至 2007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2、陈木兰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3、林举周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4、郑裕朋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5、陈浩南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是否为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陈浩斌的亲属？ 

6、陈立松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7、谭帝土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8、赵标就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9、温敏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10、邱洞明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是否曾经为深圳市京基晶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11、杨开金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12、凌建兴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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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曾经为深圳市京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13、刘彬彬在 2013年至 2015 年期间是否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员工？ 

14、林志等 13 人购买康达尔股票的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京基集团？

如不是，请说明林志等 13人购买康达尔股票的资金来源。 

 

就上述事项，京基集团应在三日内予以回复。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六月七日 

 

 

附件 1：《关于提请公司董事会对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信息予以核

实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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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提请公司董事会对 

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信息予以核实的函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因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或“康达尔”）股

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能合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和涉嫌证券违法行为，康达尔董事会已经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作出

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依法对公司股东林志、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提起诉讼的议案》，并且康达尔已依法向深圳证监局等监管部门进行了举报，但

至今仍无任何调查结论。 

根据深圳证监局于 2014年 11月 25日作出的[20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以及京基集团、林志刊登的一系列公告，在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

林志、京基集团、王东河在历次信息披露过程中，均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披露 12 名自然人股东的身份信息和其他应当披露的信息，而媒体一直质疑林志

以及该等 12 名自然人为京基集团的基层员工，他们购买康达尔股票是受京基集

团的安排并由京基集团提供资金。 

鉴于京基集团一直对上述媒体质疑不作回应，在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问询答

复中进行虚假陈述，我公司特将收到的有关林志、陈木兰、林举周、郑裕朋、陈

浩南、陈立松、谭帝土、赵标就、温敏、邱洞明、杨开金、凌建兴、刘彬彬资产

情况及与京基集团之间的关系的证据资料提交你公司，以证明京基集团在收购康

达尔公司股票过程中利用个人账户买卖股票，隐瞒事实，不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京基集团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现我司将上述 12 名自然人的相关信息转交给

贵司。具体信息如下： 

一、十二名自然人的任职信息 

序 姓名 基础工资 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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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单位

元） 
起止时间 任职单位 

1.  

陈浩南

（京基

集团有

限公司

监事陈

浩斌亲

属）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11年 3 月-2013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8 月-2011年 2月 深圳市京基海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  林志 **** 2003年-2007年 12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3.  温敏 **** 

2012年 6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 4 月-2012年 5月 深圳市百纳会所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 7 月-2012年 3月 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7年 2 月-2008年 6月 深圳市京基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4.  刘彬彬 **** 
2008年 7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4年 6 月-2008年 6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  林举周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10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 10月-2009年 9月 深圳市京基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6.  

邱洞明

（曾为

深圳市京

基晶都酒

店管理有

限公司

100%股

东）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 10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 9 月-2008年 9月 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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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名自然人的社保信息和银行信誉情况（见附件 1、2）。 

上述信息对证明京基集团的主要违法事实至关重要，我公司曾就此提请贵司

向监管部门进行全面反映并请求监管部门尽快调查核实京基集团的违法事实。鉴

于贵司目前就此未给出任何答复,本公司特提请贵司董事会依据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要求对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信息

进行进一步核实。 

附件：1、林志等 12人的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记录 

          2、林志等 12人的银行信誉纪录 

深圳市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3日 

7.  赵标就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10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 9 月-2009年 9月 深圳市京基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8.  陈木兰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9.  

凌建兴

（1998

年-2007

为深圳

市京基

房地产

开发有

限公司

监事） 

**** 

2014年 4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粤菜王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 10月-2014年 3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 8 月-2008年 9月 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0.  谭帝土 **** 2008年 3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1.  杨开金 **** 2006年 11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2.  郑裕朋 **** 2015年 1 月-2015年 9月 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